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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華 媒 體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6 ）

公 布

特 許 協 議 之 補 充 協 議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特許權持有人與MPF分別訂立補充協議，以降低特

許協議下的特許權費，致使原為收入淨額8%及4%的收費分別降低至7%及3.5%，

自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特許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則維持不變。

茲提述明報企業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分別就

特許協議刊發的公布及招股章程，根據上市規則，該等特許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每份特許協議自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為期二十一年兩個月，並受其內容列明的條款及條件規限，有關年期於屆滿

後將自動續期三年。

根據每份特許協議，特許權持有人每月須以現金向MPF支付之特許權費相等於：

－ 出版及發行相關香港雜誌所產生之收入淨額之8%；加

－ 相聯雜誌所產生之收入淨額之8%，倘其內容有50%或以上來自原內容及新內

容；加

－ 相聯雜誌所產生之收入淨額之4%，倘其內容有50%以下來自原內容及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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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注意到其他獨立特許授權人近期由於市況有所改變而降低特許權費。經本

公司及MPF公平磋商後，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特許權持有人與MPF分別訂

立補充協議，以降低特許協議下的特許權費，致使原為收入淨額8%及4%的收費

分別降低至7%及3.5%。調低收費完全符合本公司的股東利益，自二零零七年四月

一日起生效。特許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則維持不變。

釋義

於本公布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之釋義載列如下：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相聯雜誌」 指 特許權持有人或其聯繫人或分授特許權持有人出

版的印刷雜誌，(i)其名稱類似相關香港雜誌或可

能引致任何人士按常理聯想起相關香港雜誌或明

報企業及其附屬公司；及／或(ii)其內容的全部或

部分源自根據特許權持有人授予的分授特許權下

的相關原內容及新內容

「CCW 特許協議」 指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就明報兒童周刊而訂立之

特許協議（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

零四年四月六日、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及二零零

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分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

「本公司」 指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為明報企業擁

有62.83%權益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雜誌」 指 明報兒童周刊、Hi-TECH Weekly 或明報周刊（視

乎文義而定）



– 3 –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TW特許協議」 指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就Hi-TECH Weekly 而訂

立之特許協議（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分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

「特許權持有人」 指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乃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特許協議」 指 CCW 特許協議及／或HTW 特許協議及／或

MPW 特許協議（視乎文義而定）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明報企業」 指 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

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MPF」 指 Ming Pao Finance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

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乃明報企業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

「MPW 特許協議」 指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就明報周刊而訂立之特許

協議（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零四

年四月六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分別訂立

之補充協議修訂）

「新內容」 指 自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起出版之相關香港雜誌所

有期號之所有編採及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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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淨額」 指 (a)由所有形式的相關香港雜誌或相聯雜誌（視乎

文義而定）所產生的廣告收入總額扣減 (i)廣告代

理佣金、(ii)向媒體購買者支付之任何費用及(iii)

折扣；(b)該等香港雜誌或相聯雜誌之報攤銷售所

產生的收入總額扣減報攤代理之佣金； (c) 銷售

該等香港雜誌或相聯雜誌之任何形式訂閱本所產

生的收入總額扣減訂閱代理之佣金；以及(d)相關

特許協議授出權利所產生的任何其他收入之總和

「原內容」 指 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前出版之相關香港雜誌所有

期號之所有編採及其他內容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i)由MPF與特許權持有人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

日訂立的第五份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  CCW

特許協議，(ii)由MPF與特許權持有人於二零零七

年九月二十日訂立的第四份補充協議，以修訂及

補充HTW特許協議及(iii) 由MPF與特許權持有人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訂立的第四份補充協

議，以修訂及補充MPW特許協議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鉅卿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為張鉅卿先生、張裘昌先生、白展鵬先生、董小可先生及榮敬信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俞漢度先生、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


